
证券代码：688181 证券简称：八亿时空 公告编号：2021-037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钟恒先生递交的书面
辞职报告，钟恒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钟恒先生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
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钟恒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钟恒先生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开展和
公司的生产经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钟恒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39,6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7667%，
并承诺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2021年 12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于海龙先生、刘俊
先生和蒋明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变更副总经理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聘任是在充分了解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教育素养
等综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候选人本人的同意。 经审阅拟聘任的副总经理人员履历资料，
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
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所聘任人员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基于对候选人有关情况的了
解和客观判断，同意董事会聘任于海龙先生、刘俊先生和蒋明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28日
附件：
于海龙先生，1976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佳木斯市联合职工大学化工工程

专业，大专学历。 1997年 8月至 2008年 5月就职于佳木斯黑龙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任生产主管；
2008年 5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生产管理中心总经理。

刘俊先生，1984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本科学历。 2006年 10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综合运营中心总监。

蒋明远先生，1985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研究生。 2009年 7月至 2011年 4月就职于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任行业研究员；2011年 4月至 2012年
2月就职于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任行业研究员；2012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就职于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任分析师；2017年 2月至 2019年 8月就职于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高级投资经
理；2019年 8月至 2020年 3月就职于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任首席分析师；2020 年 3 月至今就职
于本公司，现任公司战略投资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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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有序实施以及募集
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5亿元（含 6.5 亿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上述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权并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696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19年 12月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4,118,254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43.98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060,720,810.92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77,911,073.48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致同验字
（2019）第 110ZC0292号）。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月 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
公告书》。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公司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23）。

2021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 2021
年 7 月 27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浙江
上虞电子材料基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7,0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浙江八亿时空先
进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八亿时空”）增资，由浙江八亿时空实施建设“浙江上虞电子材料基地
项目”。

三、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鉴于 2020年 12月 30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的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授权期限即将到期，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投资目的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
目实施及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合理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及募集资金结存金额，在授权的额度范围内，公司将按照

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三）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含 6.5 亿元）的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资金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四）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操作由公司财

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优先用于补足募投项目投资金额

不足部分以及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并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管理和使用，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有序实施和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亦不会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同时，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
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现金管理的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一）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现金管理，严格筛选合作对象，选择信誉好、

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行的流动性好、安
全性高的保本型投资产品，控制投资风险。

（二）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金融机构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
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四）公司必须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

的有序实施，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并且可以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
投资回报，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规定。 同时，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通过董事会审议，履行
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决议合法有效。

综上，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有序实施以及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6.5亿元（含 6.5亿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含 6.5 亿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保荐机构意见
本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留存情况、项目投资计划、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独立

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等资料。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相关内部审议程序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定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规定。

2、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及公司的正常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八亿时空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含 6.5 亿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二）《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181 证券简称：八亿时空 公告编号：2021-035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2月 27日 14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田会强先生主
持，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
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5亿元（含 6.5亿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21-034）。
（二）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拟对部分自有资金进行合理的

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
（含 2.5亿元）的部分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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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964,731股，限售期为 24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

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1月 6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696 号），公司
获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4,118,254 股，并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96,473,014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0,281,855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76,191,159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
月，股东为首正泽富创新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
股票数量为 964,7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0%，自 2022年 1月 6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司保荐机构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首正泽富创新投资（北京）有限公司跟投的战略配售股份，其承诺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相应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
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综上，保荐机构对八亿时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964,731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1月 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首正泽富创新投资
（北京）有限公司 964,731 1.0000% 964,731 0

合计 964,731 1.0000% 964,731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 964,731 24

合计 964,731 /

六、上网公告附件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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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有关事项的监

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2880号）（以下简称：《工作函》），公司高度重视，根据《工作函》的要求，公司
现就《工作函》所提问题及相关要求回复公告如下：

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应收账款余额为 8.49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22.33%，占流动资产比重
超过 60%，公司 2020年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7.49 亿元，应收账款主要欠款方前两名为西安曲江新区
事业资产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资产管理中心）、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办公室（以下简称：大
明宫保护办），合计欠款金额 6.17亿元，占应收账款总额 82.38%。 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结合经营模式、销售政策变动、结算周期等，公司对应收款项余额较高并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合
理性的说明

1、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范围涵盖历史文化类旅游景区运营管理、策划、餐饮酒店、旅行社等为核心的文化旅游

产业运营。 有食、宿、行、游、购、娱六大业务板块。 主要业务范围包括：景区运营管理业务、历史文化主
题酒店管理（含餐饮管理）业务、旅行社业务、演出演艺业务、文化旅游商品业务、园林绿化及其他新型
旅游业务等。 其中公司景区运营管理业务包括公司接受委托运营管理的景区及公司自有旅游资产的
景区。 公司接受委托运营管理的文化旅游景区主要包含“西安曲江大雁塔?大唐芙蓉园”、西安城墙景
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三个国家 5A级景区，及寒窑遗址公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唐
慈恩寺遗址公园、秦二世陵遗址公园、曲江青年公园、杜邑遗址公园、唐苑景区、汉风台景区、大华社区
公园、花影社区公园、渼陂湖景区等。 公司自有旅游资产为国家 4A级景区曲江海洋极地公园。

2、销售政策、结算周期
公司的应收挂帐主要为受托运营管理景区的管理酬金，管理酬金依合同按月或按季度计提，委托

方依验收合格后的确认单及相关合法凭证，对公司进行支付。 2021年至今公司结算周期未发生变化。
3、应收款项余额较高并持续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应收账款形成主要来自于受托运营管理景区业务。 公司应收款项余额较高主要是随着公司

业务与相关管理部门合作不断深入，公司受托管理景区有所增加，应收取的相关酬金规模相应有所增
大。 及公司运营管理的大唐芙蓉园于 2020年 8月 1 日起实施免费预约入园等因素，使得公司应收管
理酬金规模自 2020年起较以前年度管理酬金规模也相应增大。 其次由于主要欠款方付款具有严格审
批流程，同时也因为受新冠疫情散发、资金预算等因素，客观导致付款流程时间较长，具有客观原因和
合理性。

二、结合主要欠款方经营、财务状况以及应收账款账龄、坏账准备余额等，公司对是否存在逾期无
法收回的风险，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的说明。 如无法按期收回，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

1、应收账款主要单位基本情况
（1）资产管理中心，曲江管委会下属事业单位。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曲江新区社会事业提供服务。

曲江新区内公用公益设施、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管理及有关社会工作的委托管理，资金预算的编制和
执行，区内市容绿化、市政公共设施管理的年度计划、预算、调查研究、信息统计和宣传。 与公司无关联
关系。

（2）大明宫保护办，曲江管委会下属事业单位。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提供服
务。大明宫遗址保护改造区内的招商引资、规划建设、市政建设、国土资源管理、房屋管理等。与公司无
关联关系。

（3）西安曲江楼观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楼观办），曲江管委会下属事业单
位。宗旨和业务范围：楼观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度假区区域内的规划、建设、
绿化、市政设施、外经外贸、招商引资、投融资、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 楼观台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和开发
利用。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4）西安曲江渼陂湖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渼陂湖投资公司），公司关联方，经营范围：基
础设施投资、开发、建设；建设工程投资、设计、施工；土地整理及综合开发；资产管理；资产重组与并
购；项目管理及咨询服务；景区运营及管理；受政府委托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日， 渼陂湖投资公司总资产 54.61亿元、 净资产 4.74亿元，2020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9.76 万
元、净利润-780.78万元。

（5）西安曲江楼观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楼观建设公司），公司关联
方，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名胜风景区管理；游览景区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土地整治服务；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
物业管理；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地产经纪；酒店管理；不动产登记代理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市政设
施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规划设计管理；房屋拆迁服务。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监理；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楼
观建设公司总资产 40.10 亿元、 净资产 10.67 亿元，2020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4 亿元、 净利润
526.25万元。

（6）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游投资集团），公司控股股东，主营业务：文
化旅游项目投资；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开发；房地产开发、销售；商业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及经营；工
程项目管理；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销售；酒店的建设；特种设备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旅游投资集团总资产 141.12 亿元、净资产 13.35 亿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32.27亿元、净利润-5425.76万元。

2、应收账款账龄、坏账准备余额及是否存在逾期无法收回的风险
（1）资产管理中心
①资产管理中心 2019年、2020年、2021年 1-9月应收账款期末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元

截止日期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

1年以内 1-2年 2-3年 坏账准备
余额

2019-12-31 207,104,165.49 34.05 134,239,361.23 72,864,804.26 4,985,633.83
2020-12-31 441,121,920.18 53.03 343,142,290.21 55,966,044.01 42,013,585.96 8,879,804.40
2021-09-30 541,467,876.73 56.65 410,403,047.54 89,416,292.62 41,648,536.57 9,885,813.36

从资产管理中心应收账款账龄情况来看，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较高，截至 2019 年末、2020 年
末及 2021 年 9 月 30 日，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 64.82%、77.79%、
75.79%；2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分别为 100%、90.48%和 92.31%，应收账款账龄整体较短。

②公司下属大唐芙蓉园景区管理分公司、 曲江池遗址公园景区管理分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西
安曲江大雁塔景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接受资产管理中心委托对相关景区进行运营管理，2019 年、2020
年、2021年 1-9月应收资产管理中心管理酬金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委托
方 受托方 运营管理

景区名称 期间 管理酬金 主 营 业 务
收入

回款
金额

应 收 账 款
余额

是否逾
期 逾期金额

资产
管理
中心

大唐芙
蓉园景
区管理
分公司

大唐芙蓉
园

2019年度 - - - - - -
2020年度 13,400.00 12,705.16 - 13,400.00 否 0
2021年 1-9月 10,190.24 9,613.43 13,400.00 10,190.24 是 10,190.24

合 计 10,190.24

曲江池
遗址公
园景区
管理分
公司

曲江池遗
址公园和
唐城墙遗
址公园

2019年度 5,350.59 5,047.73 4,040.85 4,124.33 是 891.76
2020年度 5,203.10 4,908.59 3,232.56 6,094.87 是 5,203.10
2021年 1-9月 3,751.63 3,539.27 0.00 9,846.49 是 3,751.63

小计 9,846.49

秦二世陵
遗址公园

2019年度 730.68 689.31 569.83 528.84 是 121.78
2020年度 730.68 689.32 346.17 913.35 是 730.68
2021年 1-9月 533.20 503.02 60.89 1,385.66 是 533.20

小 计 1385.66

寒窑（开
放区）

2019年度 341.77 322.42 251.47 294.70 是 155.82
2020年度 311.64 294.00 138.88 467.47 是 311.65
2021年 1-9月 223.50 210.85 0.00 690.97 是 223.50

小 计 690.97

寒窑（原
收费区）

2019年度 286.50 270.28 0.00 286.50 是 286.50
2020年度 207.99 196.21 86.66 407.82 是 121.32
2021年 1-9月 155.99 147.16 0.00 563.81 是 155.99

小 计 563.81

唐城墙一
区延伸段

2019年度 235.76 222.41 0.00 235.76 是 48.95
2020年度 131.87 124.41 362.64 125.87 是 76.92
2021年 1-9月 98.90 93.30 0.00 224.77 是 98.90

小 计 224.77

青年公园
2019年度 565.51 533.50 0.00 565.51 是 565.51
2020年度 1,042.22 983.23 114.18 1,493.55 是 928.04
2021年 1-9月 696.03 656.64 0.00 2,189.59 是 696.04

小计 2189.59

杜邑遗址
公园

2020年度 1,992.29 1,879.52 0.00 1,992.29 是 1,992.29
2021年 1-9月 2,561.52 2,416.53 0.00 4,553.81 是 2,561.52

小计 4553.81

唐苑景区
2020年度 160.88 151.77 0.00 160.88 是 160.88
2021年 1-9月 482.63 455.31 0.00 643.50 是 482.62

小计 643.50

汉风台
2020年度 81.90 77.26 0.00 81.90 是 81.90
2021年 1-9月 245.70 231.79 0.00 327.60 是 245.70

小计 327.60

大华社区
公园

2020年度 98.22 92.66 0.00 98.22 是 98.22
2021年 1-9月 294.65 277.97 0.00 392.87 是 294.65

小计 392.87

花影社区
公园

2020年度 82.03 77.39 0.00 82.03 是 82.03
2021年 1-9月 246.10 232.17 0.00 328.14 是 246.10

小计 328.13

曲江池分
公司管理
卫生间保
洁

2019年度 607.61 644.07 0.00 561.32 否 0
2020年度 796.79 844.60 443.43 1,013.17 是 825.96
2021年 1-9月 576.92 544.27 187.21 1,402.88 是 576.92

小计 1402.88
合计 22,550.09

西安曲
江大雁
塔景区
管理服
务有限
公司

大雁塔景
区（含开
元 广 场 、
银泰广场
等） 和唐
慈恩寺遗
址公园

2019年度 6,104.96 5,752.92 6,198.28 3,009.05 是 311.17
2020年度 6,357.14 5,955.05 4,771.75 4,422.85 是 1,924.31

2021年 1-9月 5,097.81 4,774.34 1,726.47 7,826.16 是 5,590.68

小计 7826.16

唐城墙遗
址公园九
区

2019年度 475.20 448.30 237.60 553.61 是 434.81
2020年度 475.20 448.30 118.80 910.01 是 475.20
2021年 1-9月 356.40 336.23 - 1,266.41 是 356.40

小计 1,266.41

天坛遗址
公园

2019年度 391.65 369.88 - 783.29 是 544.51
2020年度 272.26 256.85 113.44 942.11 是 397.60
2021年 1-9月 204.19 192.64 1,146.30 是 204.19

小计 1,146.30

曲江城市
规划展览
馆

2019年度 295.21 278.50 - 617.26 是 617.26
2020年度 321.31 303.12 - 938.57 是 321.31
2021年 1-9月 - - - 938.57

小计 938.57

绿化养护
类合同

2019年度 1,150.10 713.51 850.07 503.57 否 0
2020年度 864.83 714.33 374.68 843.21 是 487.15
2021年 1-9月 648.62 558.91 361.13 1,062.71 是 575.56

小计 1,062.71

绿化提升
改造工程
类合同

2019年度 4,254.37 2,073.04 112.00 5,365.49 是 727.11
2020年度 7,781.49 2,626.43 715.57 7,427.46 是 782.64
2021年 1-9月 6,438.57 1,957.04 2,762.16 6,784.53 是 975.01

小计 部分逾
期 2,484.76

大雁塔公
司管理卫
生间保洁

2019年度 385.91 313.44 25.38 568.50 否 0
2020年度 245.39 241.30 774.27 50.01 是 48.45
2021年 1-9月 1.56 48.45

小计 48.45

其他专项
活动

2019年度 2,103.67 1,940.64 228.20 2,712.68 是 522.26
2020年度 2,176.47 2,061.40 2,628.70 2,246.56 是 1,035.54
2021年 1-9月 785.35 740.89 750.40 2,333.34 是 497.33

小 计 部分逾
期 2,055.13

合 计 16,828.49
总 计 49,568.82

（2）大明宫保护办
①大明宫保护办 2019年、2020年、2021年 1-9月应收账款期末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元

截止日期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

1年以内 1-2年 5年以上 坏账准备
余额

2019-12-31 195,407,742.21 32.13 127,905,015.00 67,487,591.21 15,136.00 4,669,278.54
2020-12-31 175,662,035.39 21.12 127,851,804.84 47,795,094.55 15,136.00 3,690,162.72
2021-09-30 164,479,636.53 17.21 126,709,000.07 37,755,500.46 15,136.00 2,908,124.44

从大明宫保护办应收账款账龄情况来看，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较高，截至 2019 年末、2020 年
末及 2021 年 9 月 30 日，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 65.46%、72.78%、
77.04%；2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均为 99.99%，应收账款账龄整体较短。

②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曲江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管理有限公司接受大明宫保护办委托对大明宫
国家遗址公园进行运营管理，目前每年管理酬金为 12,810万元。 2019年、2020年、2021年 1-9月公司
应收大明宫保护办管理酬金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委
托
方

受托方 运营管理
景区名称 期间 管理酬金 主营业务收

入 回款金额 应 收 账 款
余额

是
否
逾
期

逾期金额

大
明
宫
保
护
办

西 安 曲
江 大 明
宫 国 家
遗 址 公
园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大明宫国
家遗址公
园

2019年度 12,788.65 12,064.76 19,021.15 19,412.47 否 0
2020年度 12,747.13 12,286.33 14,757.65 17,401.96 是 6,791.25

2021年 1-9月 9,477.67 9,078.00 10,610.71 16,268.92 是 9,477.67

合计 16,268.92
（3）楼观办
①楼观办 2019年、2020年、2021年 1-9月应收账款期末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元

截止日期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占应收
账款总
额的比
例(%)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坏账准备
余额

2019-12-
31

45,463,39
3.81 7.48 2,176,198.

92
12,273,162.3
7

18,711,532.
52

12,302,500.
00

10,625,096.
92

2020-12-
31

45,395,97
9.80 5.46 193,852.32 1,914,932.59 12,273,162.

37
18,711,532.
52

12,302,500.
00

24,280,720.
69

2021-09-
30

46,490,69
3.87 4.86 1,406,595.

33 1,378,799.12 2,665,680.1
3

19,639,234.
25

16,483,718.
40

4,916,666.
64

35,147,857.
88

截至 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 9 月 30 日，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
重分别为 4.79%、0.43%、3.03%；2年以内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 31.78%、4.65%、
5.99%；2-3年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 41.16%、27.04%、5.73%；3-4 年应收账款余
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 27.06%、41.22%、42.24%；4-5 年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
重分别为 0%、27.1%、35.46%；5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 0%、0%、10.58%。

②公司下属西安曲江楼观道文化景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楼观景区公司）现更名西安山
河景区运营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接受楼观办委托运营管理楼观辖区相关景区等，应收管理酬金主要明
细如下：

单位：万元

委
托
方

受托方
运 营 管
理 景 区
名称

期间 管理酬金 主营业务收
入 回款金额 应收账款余额

是
否
逾
期

逾期金额

楼
观
办

原楼观
景区公
司

宗圣宫
2018年度 102.52 96.71 273.37 是 170.86
2019年度 41.81 39.44 315.18 是 102.52
2020年度 315.18 是 41.81

小计 315.19

大秦寺
2018年度 128.27 121.01 - 128.27 否 0
2019年度 - - - 128.27 是 128.27
2020年度 - - - 128.27

小计 128.27

田峪河
2018年度 149.03 1,40.59 - 447.09 是 298.06
2019年度 - - - 447.09 是 149.03
2020年度 - - - 447.09 0.00

小计 447.09

农博园
2018年度 847.50 799.53 500.00 3,908.75 是 2,561.25
2019年度 96.45 90.99 500.00 3,505.20 是 847.50
2020年度 - - - 3,505.20 是 96.45

小计 3,505.20
合计 4,395.75

（4）楼观建设公司
①楼观建设公司 2019年、2020年、2021年 1-9月应收账款期末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元

截止日期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

1年以内 1-2年 2-3年 坏账准备
余额

2019-12-31 12,748,752.05 2.09 8,881,805.14 3,866,946.91 - 284,653.17

2020-12-31 10,597,407.94 1.27 4,978,017.44 5,619,390.50 - 334,511.67

2021-09-30 10,532,790.50 1.10 2,456,700.00 7,069,477.70 1,006,612.80 4,436,415.44

截至 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 9 月 30 日，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
重分别为 69.67%、46.97%、23.32%；2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 100%、
100%、90.44%。

②2018年 6月，楼观办与原楼观景区公司管理合同到期后，楼观办将楼观景区管理运营项目进行
招标，楼观建设公司为中标单位。楼观建设公司继续委托原楼观景区公司进行运营管理，2018年、2019
年、2020年公司应收楼观办管理酬金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委
托
方

受托方
运 营
管 理
景 区
名称

期间 管理酬金 主营业务收
入 回款金额 应收账款余额 是否

逾期 逾期金额

楼
观
建
设
公
司

原楼观
景区公
司现西
安山河
景区运
营管理
服务有
限公司

宗 圣
宫

2018年度 195.32 184.26 - 195.32

2019年度 226.04 213.25 80.32 341.04 是 115.00

2020年度 0.00 0.00 53.55 287.50 是 172.50

小计 287.50

大 秦
寺

2018年度 37.55 35.42 - 37.55

2019年度 25.03 23.61 37.55 25.03

2020年度 - - 25.03 -

小计 -

田 峪
河

2018年度 302.01 284.92 302.01

2019年度 341.13 321.82 0.00 643.14 是 167.74

2020年度 0.00 0.00 223.78 419.36 是 251.62

小计 419.36

农 博
园

2018年度 504.71 476.14 0.00 504.71

2019年度 386.07 364.22 252.28 638.50

2020年度 0.00 0.00 404.12 234.38 是 234.38

小计 234.38

丝 路
文 化
园

2018年度 44.82 42.28 44.82

2019年度 67.22 63.42 112.04 是 44.82

2020年度 0.00 0.00 112.04 是 67.22

小计 112.04

合计 1,053.28
（5）渼陂湖投资公司
①渼陂湖投资公司 2019年、2020年、2021年 1-9月应收账款期末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元

截止日期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占应收 账款
总额的 比例
(%)

1年以内 1-2年 2-3年 坏账准备
余额

2019-12-31 16,940,505.33 2.79 16,940,505.33 823,303.48

2020-12-31 31,019,743.62 3.73 21,197,147.27 9,822,596.35 4,442,597.14

2021-09-30 32,820,236.52 3.43 23,943,088.45 8,877,148.07 5,039,439.91

截至 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 9 月 30 日，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
重分别为 100%、68.33%、72.95%；2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 100%。

②公司下属大唐芙蓉园管理分公司 2017 年接受委托对渼陂湖生态景区进行运营管理，2020 年，
公司与渼陂湖投资公司合作投资设立西安曲江渼陂湖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受托运营管理渼陂湖景区。
2019年、2020年、2021年 1-9月公司应收渼陂湖投资公司管理酬金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委
托
方

受托方 运营管理景
区名称 期间 管理酬金 主 营 业 务

收入 回款金额 应 收 账 款
余额

是否
逾期 逾期金额

渼
陂
湖
投
资
公
司

公 司 大
唐 芙 蓉
园 管 理
分公司

渼陂湖景区
2019年度 2,079.36 1,961.66 1,212.96 1,386.24 是 766.62
2020年度 1,443.05 1,361.37 500.00 2,329.29 是 1,468.13
2021年 1-9月 94.54 2,234.75

小计 2,234.75

渼陂湖园林
养护等

2019年度 302.73 285.59 302.73 是 121.09
2020年度 242.18 228.47 181.64 363.27 是 242.18
2021年 1-9月 363.27

小计 363.27

渼陂湖专项
活动

2019年度 76.16 71.85 239.93 -
2020年度 25.07 23.65 -

西 安 曲
江 渼 陂
湖 景 区
管 理 有
限公司

渼陂湖景区
2020年度 401.41 378.69 401.41
2021年 1-9月 985.28 929.51 710.89 675.80 是 675.80

小计 675.80

合计 3,273.82
（6）旅游投资集团
旅游投资集团 2019年、2020年、2021年 1-9月应收账款期末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元

截止日期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占应收
账款总
额的比
例(%)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坏账准备
余额

2019-12-
31

21,725,485.
21 3.57 11,103,011.7

7
10,170,876.6
4 241,613.87 1,770.00 208,212.

93
1,607,328.
50

2020-12-
31

11,736,187.
26 1.41 2,386,078.95 3,515,646.10 5,412,817.4

1 220,553.87 1,770.00 199,320.9
3

2,398,061.
11

2021-09-
30

8,249,318.3
0 0.86 5,183,403.77 2,679,646.66 73,198.37 113,983.50 5,586.00 193,500.0

0
2,151,346.
46

截至 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 9 月 30 日，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
重分别为 51.11%、20.33%、62.83%；2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分别为 97.92%、50.29%、95.32%。 公司应
收旅游投资集团主要为提供策划服务、日常维护等劳务，逾期金额 306.59万元。 2021年 12月 2日，公
司收到旅游投资集团回款 323.61万元。

公司与楼观建设公司、渼陂湖投资公司、旅游投资集团的应收挂帐主要为公司及下属公司向楼观
建设公司、渼陂湖投资公司、旅游投资集团提供劳务，均为日常关联交易，交易价格均遵循市场定价原
则。

资产管理中心、大明宫保护办、楼观办均为曲江管委会下属事业单位，信誉等综合情况良好。 楼观
建设公司、渼陂湖投资公司、旅游投资集团均为国有控股公司或国有独资公司，依法持续经营，具备履
约能力。 公司发生逾期未回款现象，逾期金额 74,867.18万元。 公司欠款方回款周期时间相对较长，但
至今未发生不予清偿的情形。 目前公司尚不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

3、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及计提是否充分
（1）关于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公司依据相关会计准则，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坏账计提比例

组合 1：一般风险组合 本组合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
征。

按照各账龄段历史平均迁徙率考虑前瞻性
因素后计提

组合 2：低风险类组合 本组合以提供给政府劳务类的应收账龄未超
过 3年的款项作为信用风险特征。 1年以内 1%，1-2年 5%，2-3年 5%

组合 3：内部组合 本组合为本公司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计提比例通常为 0

（2）对以上单位的应收账款，将“提供给政府劳务类的、应收账龄未超过 3 年的款项”作为信用风
险特征，划分为低风险组合，具体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计提比例 1% 5% 5%

（3）应收账款主要单位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①低风险组合计提情况
对于划分为低风险组合的应收账款，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第四十六条，为在组合基础上进行信用风险变化评估，公司以共同风险特征为依据，将金融工
具分为不同组别， 从而使有关评估更为合理并能及时识别信用风险的显著增加。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
则，企业不应将具有不同风险特征的金融工具归为同一组别，从而形成不相关的结论。 因此，公司在评
估预期信用损失时，将“提供给政府劳务类的、应收账龄未超过 3 年的款项”作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
为低风险组合；考虑此类客户历史从未发生坏账损失，且该类客户存在结算、付款审批周期长的客观
法规限制，确定计提坏账的比例为 1 年以内 1%，1-2 年 5%，2-3 年 5%（应收资产管理中心、大明宫保
护办的物业及绿化工程款）。

②一般风险组合计提情况
对于虽然属于向政府劳务、但应收账龄超过 3年客户，公司仍将对其全部应收账款划分为一般风

险组合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并计提准备（应收楼观办）。 除以上情况，其他欠款方划分为一般风险组合计
算预期信用损失并计提准备。 具体执行时，公司各分子公司按照各会计主体近三年账龄平均迁徙率计
算历史损失率，并乘以前瞻性系数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并与原以账龄分析法计提比例比较取孰高值
确定。

综合资产管理中心、大明宫保护办、楼观办信誉等综合情况，以及其他欠款方均为国有控股公司
或国有独资公司，依法持续经营，具备履约能力。 公司根据应收其历史未发生过坏账，公司将应收款项
划分为低风险组合和一般风险组合计算预期信用损失，与其风险特征相符，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4、如无法按期收回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无法按期收回应收账款，为保障良性运转，公司通过融资方式来缓解运营压力，相应增

加了公司运营成本。
三、公司目前应收账款回款的进展情况，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采取相关措施督促欠款方及后续回款

安排
1、2021年 1-9月应收账款及回款情况
单位：元

单位 时间 主营业务收入 应收账款已回款金额 应收账款余额

资产管理中心 2021年 1-9月 274,817,665.31 192,498,321.99 541,467,876.73

大明宫保护办 2021年 1-9月 91,531,665.44 106,885,370.81 164,479,636.53

楼观办 2021年 1-9月 46,490,693.87

渼陂湖投资公司 2021年 1-9月 9,981,705.92 8,780,149.39 32,820,236.52

楼观建设公司 2021年 1-9月 572,164.96 10,532,790.50

旅游投资集团 2021年 1-9月 3,608,450.42 7,353,539.78 8,249,318.30

合计 380,511,652.05 315,517,381.97 804,040,552.45

资产管理中心、大明宫保护办、楼观办、渼陂湖投资公司、楼观建设公司、旅游投资集团 2021 年 10
月至 11月末分别回款 667.76万元、906.24万元、186.17万元、8.19万元、13.40万元、166.74万元。 截至
2021年 11月末资产资产管理中心、大明宫保护办、楼观办、渼陂湖投资公司、楼观建设公司、旅游投资
集团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59,698.02万元、17,712.15万元、4,503.16万元、3,669.40万元、1,059.98万元、
739.81万元。

2、公司一直高度重视应收账款事项，一方面公司积极与资产管理中心、大明宫保护办等各方沟通
协商，责任到人持续跟进催收；同时公司进一步强化内部业务管理流程，明确管理职责，提高管理水
平。 公司实际控制人对于公司的应收问题十分重视，通过积极梳理辖区资源，合理配置回款方案，积极
督促欠款方力求尽快清偿应收款项。

结合目前西安疫情可能会对相关工作的推进产生影响，公司将尽最大努力沟通协调力争 2022 年
1月底前回款 3.5亿元，进一步降低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勤勉尽责，认真落实贵所函件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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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2月 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长园新材料港 5栋 3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2,946,5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751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

事长吴启权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出席会议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杨博仁主持，以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2 人，董事长吴启权、董事杨涛、董事杨诚、董事姚泽、独立董事赖泽

侨、独立董事彭丁带、独立董事王苏生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监事白雪原、监事陈梅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顾宁出席会议；副总裁杨博仁、副总裁朱晓军列席会议，总裁吴启权、财务负责人

姚泽、副总裁魏仁忠因工作安排未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788,829 99.9680 157,700 0.032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768,829 99.9639 177,700 0.036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93,820,421 99.8322 157,700 0.1678 0 0.0000

2
《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授信并由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93,800,421 99.8109 177,700 0.1891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宇戈、王金玲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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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详见公告正文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详见公告正文
● 涉案的金额：涉及的起诉金额合计约为 81,616.86万元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公司诉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主体业绩补偿纠纷案，被

告赔偿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在实际收到业绩补偿款之时，按实际收到金额扣除公司以往年度已
计提部分计入当期损益；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现为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暂无法准
确判断其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一、已披露诉讼事项进展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9 日、2021 年 5 月 22 日、2021 年

6月 4日、2021年 6月 26日、2021年 7月 28日、2021年 8月 3 日、2021 年 9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涉
及诉讼（仲裁） 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8、2021051、2021056、2021069）、《关于涉及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
2021090），现就前述部分已披露诉讼事项进展公告如下：
序
号 原告方 被告方 诉讼类

型
诉讼金额
（元） 进展情况

1
长园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和鹰实
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上海
王信投资有
限公司

股权转
让纠纷 815,930,700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 月 4 日立案受理该案。
公司于 2021年 10月收到法院关于此案的一审判决， 内容如
下：1、 被告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足支付业绩补偿
款 637,968,550元；2、被告上海王信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足支付
业绩补偿款 177,962,150元。 3、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由被告承担。
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 因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未在指定期限内预交上诉
费，法院作出如下裁定：本案按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自
动撤回上诉处理。 一审判决自裁定送达之日发生法律效力。

2 投资者王某
某

长园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尹智
勇、许晓文

证券虚
假陈述
责任纠
纷

237,860.91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1、 确认公司行为构成虚
假陈述侵权行为；2、 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支付赔偿款 68,643.27元；3、被告尹智勇对公司前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4、 被告许晓文对公司前述债务的 80%即
54,914.62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
6、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 2,467.91元。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

二、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现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诉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主体业绩补偿纠纷案一审判决自裁定送达之日发生法律效

力，待判决生效后，公司将采取措施追讨业绩补偿款，但被告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主体的赔
偿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在实际收到业绩补偿款之时，按实际收到金额扣除公司以往年度已计提
部分计入当期损益。 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为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暂无法准确判断
前述诉讼案件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跟进诉讼案件的进展，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